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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市建设工程造价协会

关于开展 2012012012013333年度珠海市

《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资格证书》验证工作的通知

珠建价协[2013]003号

各有关单位及造价员：

根据广东省工程造价协会《关于做好 2013年度广东省〈全国建设工程

造价员资格证书〉验证工作的通知》（粤价协［2013］003号）精神和《广东

省实施〈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管理暂行办法〉细则》（粤价协[2009]011号）

第二十五条：“造价员资格证书每三年验证一次”的规定，受珠海市建设工

程造价管理站的委托，现开展 2013年度珠海市造价员资格证书验证工作，

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验证对象

凡取得由广东省工程造价协会签发的《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资格证书》,

证书有效期至 2013年期满的，工作单位在珠海的造价员。

二、验证时间

验证时间于 2013 年 3 月 11日开始至 2013年 12 月 31日止（节假日除

外）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不予办理。

三、验证资料

需验证的造价员将《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资格证书》、《全国建设工程造

价员继续教育证书》和《广东省〈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〉验证申请表》交到

所在单位人事管理部门，由各单位人事管理部门集中到本协会办理验证手

续。（验证合格后，造价员专用章要换领由广东省工程造价协会统一制作的

新印章。）

四、验证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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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按照《广东省实施〈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管理暂行办法〉细则》第

五章第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条的规定内容进行验证。验证合格的，将在

《造价员资格证书》“验证记录栏”上加盖省协颁发的“造价员验证章”和

本协会的公章。

2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为验证不合格，应限期整改：

（1）三年内工作业绩少于 3项，且不能说明理由的；

（2）三年内参加继续教育不满 30学时的，或继续教育未达到合格标准

的。

五、验证换章

验证合格者将由省工程造价协会换发新的造价员从业印章。当新印章制

作好后，本协会再另行通知各单位及造价员以旧印章换取新印章。

六、验证费用：验证、换章工本费为 100元/人（含换发新的从业印章费）。

七、联系人、联系电话： 曾小姐 2271036 聂小姐 2283769

附件：《造价员资格证书验证流程图》

珠海市建设工程造价协会

二 0一三年三月七日

发至：协会全体会员单位

报送：广东省工程造价协会 珠海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、珠海市民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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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造价员资格证书验证流程图

造价员登陆“广东省造价员管理信息系统”（http://zjy.gdcost.com）

点击“验证申请”→“新建申请”→“新建申报成果”→“提交申请”

在线打印《验证申请表》，申请人签名，加注单位意见和加盖单位公章

到珠海市建设工程造价协会提交《验证申请表》及相关证件，办理验证手

珠海市建设工程造价协会收取验证资料，登陆造价员管理系统

进入“验证审批”模块，点击“审批”，查核验证资料，确定审批结果

对验证合格者，在其资格证书上加盖造价员验证章（含有效期），并收

取验证、新印章工本费 100元/人；对验证不合格者说明原因和限期整

改意见。

汇总验证合格名单，报送省造价协会制作新的造价员从业印章

通知造价员领取新印章，并回收旧印章


